
BORCELLE

廉政法紀宣導

報關業專責人員講習



一、前言

二、廉政倫理規範簡介

三、業務法規與公務機密維護

四、企業誠信與倫理

五、反詐騙宣導影片

 簡報大綱





定義

指以無償或不相當之對價，要求、期約或
收受財物或其他具有經濟價值之利益例：招待券

、折價券

受贈財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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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職務利害關係者之餽贈

原則：不得要求、期約或收受

例外：下列情形，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
權利義務之虞者，可收受

1.屬公務禮儀

2.長官之獎勵、救助或慰問

受贈財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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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處理 ?
例外可收受情形之第 4款 (社會禮儀 )，亦應簽報長官
並知會政風機構

應予拒絕或退還（當場），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

退還有困難，簽報長官並於 3日內將餽贈之財物送交政
風機構

   

受贈財物

歸公：訂公家報紙送電鍋
付費收受：新鮮水果、食品
轉贈慈善機構
其他適當建議（例：銷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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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法規與廉政政策



夥伴
關係

合作
關係

監督
關係

   業  者
      VS
海關關員

運輸業、倉儲業、報關業、
承攬業與海關間，係屬有業
務往來關係。

海關關員執行業務為法定職
責，請業者盡量避免因慰勞
關員而餽贈飲料、便當、禮
品等。
本關同仁自當依法行政，兼
顧通關法令及通關效率，請
業者與本關共同創造廉潔、
友善之通關環境。



專
責
報
關
人
員
法
定
義
務

委任人或所屬報關
業意圖使其作不實
或不當之簽證者

委任人或所屬報關
業故意不提供真實
或必要之資料者。

其他因委任人或所
屬報關業之隱瞞或
欺騙，致無法作正
確之審核簽證者。

應向海關報告情形 - 第 22
條



專
責
報
關
人
員
異
動
通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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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個人資料保護法



不得逾越特定目的 - 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
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，並應與蒐集之目
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。

(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
益 ) 。

公用監視器畫面 PO 上網可以嗎？

個資法第 2 條第 1
款

客體 - 凡是屬於自然人的姓名、生日等得以直接或
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，皆屬該法保護之。
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3條規定，只要可以直接或間
接識別出個人的資料，就屬於個資法所定義的個
人資料，因此，如果監視器畫面清楚照到影像畫
面，而可以用這個畫面透過臉部或其他個人身體
特徵而識別出該人，這些監視器畫面就會屬於個
資法定義的個人資料。個資法第 5 條

( 民事賠償責任、
個資法第 41 條刑

事責任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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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



公務員以外
之所有人員
，均為本項
犯罪之客體

非公務員亦有
可能因職務或
業務知悉或持
有本條文第 1 
項之文書、圖
畫、消息或物

品

執行業務人員（如醫師、 藥
師、藥商、助產士、宗教師、
律師、辯護人、公證人、會計
師）或其業務上佐理人，或曾
任此等職務之人，無故洩漏因
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
，則依刑法第 316 條處斷。

非公務員故意洩漏或
交付國防以外秘密罪

律師於偵查階段，受被告或犯
罪嫌疑人委聘，所得知之偵查
作為與案情進度，於該案件尚
未偵結起訴 或作成處分前，相
關內容係屬不可公開之秘密，
對外洩漏或交付，將可能影響 
特定人之權益，甚至危害其安
全，或是使司法機關之偵查作
為曝光。

會計師受聘擔任公務機關審查委員，若
洩漏開會審查商業內容，將影響市場交易
之公平性與安全。





常見觸犯刑法 132 條
洩密罪情形

以 LINE轉傳

•職務上知
悉
•業務掌管

公務用紙張

•影印機
•傳真機

電話

•不談論機
密
•利害關係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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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誠信與倫理



圖片出處 : 國泰金控網站



• 企業財務績效和社會責任具有正向相關，社會責任不但可贏取顧
客信任，更可強化員工的承諾。在重視誠信倫理環境下工作，有助
於精神健康的提昇，進而培育出信任，使企業經營成本下降與生產
力增加。故「誠信」絕對是個相當值得建立的優勢，內在的誠信文
化方能型塑企業無可取代之價值，亦是企業持久永恆的根本。
• 誠信倫理是營造乾淨政府的要素，更是自由市場和諧運作的基礎。

國際透明組織均將企業視為建構國家廉政體系之重要環節，期盼企
業善盡社會責任，勇於以具體的行動建立誠信文化，共同參與國家
廉政建設之推動。

 企業誠信與倫理 企業誠信與倫理



公私協力跨域交流

企業廉政服務平台 廉政倫理規範

公私部門交流



邀集外界專家學者共同研提回饋意見
參與對象

議題內容

 進出報關、承攬、運儲等業者

  營造透明法遵通關環境 共同研提廉能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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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詐騙宣導







熟悉法規
關稅法及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等

溝通協調 v.s 法理衡
平

結論 -小叮嚀　



課程結束
→ 3請按此填寫課程 問卷←

提醒：填寫完問卷才算完成課程

https://web.customs.gov.tw/keelung/question/2485a14244e848e39a2ef9451063a5c6/f7de14ebb7cf4bd98faef9b051cbc1b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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